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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程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石油天然气工程中可燃气体检测点的确定、检测器和指示报警设备的选用、安装、

检查、维护及报废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石油天然气工程中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的设计、安装及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6. 1 爆炸性环境第 1 部分 z 设备通用要求

GB 3836. 2 爆炸性环境 第 2 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 3836. 4 爆炸性环境 第 4 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 3836. 14 爆炸性环境第 14 部分 z 场所分类爆炸性气体环境

GB 3836. 15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5 部分 z 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 OP 代码）

GB 12358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用技术要求

GB 15322. 1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1 部分 z 测量范围为 0～100%LEL 的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5322. 2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2 部分：测量范围为 0～100%LEL 的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5322. 3 可燃气体探测器第 3 部分 z 测量范围为 0～100%LEL 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68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GB/T 26932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83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JG 693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551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燃气体 combustible gas 

甲类可燃气体或甲A、甲B、乙A类可燃液体气化后形成的蒸气。常用可燃气体、蒸气特性参见附

录 A。

3. 2 

天然气凝液 natural gas liquids ( NGL) 

从天然气中回收的且未经稳定处理的液态娃类混合物的总称，一般包括乙：皖、液化石油气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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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煌成分，也称混合轻炬。

3.3 

液化石油气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在常温常压下为气态，经压缩或冷却后为液态的以丙皖、丁烧为主要成分的短类1昆合物。

3.4 

稳定轻蛙 natural gasoline 

从天然气凝液或原油中提取的，以戊烧及更重的短类为主要成分的液态石油产品，其终馆点不高

于 190℃，在规定的蒸气压下，允许含有少量丁烧。也称天然汽油。

3. 5 

未稳定凝析油 gas condensate 

从凝析气中分离出的未经稳定的怪类液体。

3.6 

稳定凝析油 stabilized gas condensate 

从未稳定凝析油中提取的，以戊：院及更重的怪类为主要成分的油品，在最高储存温度下的饱和蒸

气压的设计值不超过当地大气压的 0. 7 倍。
3.7 

被化天然气 liquified natural gas (LNG) 

主要由甲：皖组成的液态流体，一般还含有少量的乙：皖、丙皖、氮和其他成分。

3.8 

释放源 source of release 

可释放能形成爆炸性气体棍合物的位置或地点。

3.9 

封闭场所 enclosed area 

一个封闭或大部分封闭的三维空间，其围护平面在三维坐标系投影面积之和与其总投影面积之比

应大于 2/3，并且其尺寸足以容许人员进入，对于一个典型的建筑物，这就要求有投影面积大于 2/3

的墙壁、顶棚和／或地板存在。

3.10 

3.11 

3.12 

3. 13 

3. 14 

2 

非封闭场所 open area 

一个不属于封闭场所的三维空间，并且其尺寸足以容许人员进入。

区域 location 

指区域、空间、场所。这些术语应可以互换，都是指一个三维空间。

安装高度 mounting height 

检测器检测口到指定参照物的垂直距离。

石油天然气站场 petroleum and gas station 

具有石油天然气收集、净化处理、储运功能的站、库、厂、场的统称，简称油气站场或站场。

石油天然气储运设施 facilities for petroleum and gas storing and transporting 

为石油、天然气运输而设置的储存、装卸、灌装及其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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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 

计量站 well-testing station 

油田内完成分井计量油、气、水的站，也叫分井计量站。

3. 16 

输油输气管道线路截断阀室 petroleum and gas line block valve station 

为防止输油、输气管道事故扩大，减少环境污染与管内油品、天然气损失，方便维修而在管道沿

线安装的阀门称为线路截断阀。

3. 17 

3.18 

3.19 

3.20 

3.21 

为线路截断阀管理而设置的建筑物称为线路截断阀室，简称阀室。

防火堤／围堪 dike 

油罐组在储罐发生泄漏事故时防止罐内液体外流的构筑物。

检测器 detector 

也称探测器，指由传感器和转换器组成，将可燃气体浓度转换为电信号的电子单元。

指示报警设备 indication apparatus 

接收检测器的输出信号，发出指示、报警、控制信号的电子设备。

检测范围 sensible range 

检测器在试验条件下能够检测出被测气体的浓度范围。

报警设定值 alarm set point 

报警器预先设定的报警浓度值。

4 一般规定

4.1 石油天然气火灾危险性分类按 GB 50183 的规定执行。

4.2 可能积聚可燃气体的石油天然气站场和储运设施（除 4.3 外），应按本标准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

检测报警系统，并按巡检人员数量配置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4. 3 位于边远地区且无人值守、功能简单的小型石油天然气站场（除甲A类夕们，如小型油气计量

站、输油输气管道阀室等，在有数据通信时，宜设固定式检测器；无数据通信时，可不设固定式检测

器，应为巡检人员配置便携式检测报警器。

4.4 可燃气体检测器应取得经国家指定机构或其授权检验单位相应的计量器具制造认证、防爆认证

和消防认证。生产企业应在说明书中明确产品的预期使用寿命。

4. 5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宜独立于生产过程控制系统设置。

4.6 检测器设置应遵照如下规定：

a) 可燃气体与有毒气体同时存在的场所，可燃气体浓度先于有毒气体达到报警限时，应设置可

燃气体检测器。

b) 可燃气体与有毒气体同时存在的场所，有毒气体浓度先于可燃气体达到报警限时，应设置

有毒气体检测器。

c) 可燃气体与有毒气体同时存在的场所，可燃和有毒气体浓度可能同时达到报警限时，应分别

设置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器。

d) 既属可燃又属有毒的单质气体，且有毒浓度先于可燃浓度达到报警限时，应只设置有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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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测器。

4.7 可燃气体检测系统应采用两级报警，二级报警优先于一级报警。

4. 8 工艺有特殊需要或正常运行时人员不得进入的危险场所，应对可燃气体释放源进行连续检测。

4.9 报警信号应发送至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室、操作室或值班室进行报警。

4.10 有人值守站场，检测器应自带报警器或独立设置全场／区域报警器，全场／区域报警器的布置应

根据工艺区的面积、设备及建构筑物的布置、释放源的理化性质和现场空气流动特点等综合确定。

5 检测点的确定

5.1 一般原则

5. 1. 1 可燃气体检测点应根据地理条件、环境气候、站场总体布局、气体理化性质、释放掘特性和

操作巡检路线等条件，选择气体易于积聚、便于采样和适于安装的位置布置。

5. 1. 2 下列装置为主要释放源：

a) 气体压缩机和液体泵密封处。

b) 液体采样口和气体采样口。

c) 液体排液（污）口。

d) 设备和管道的法兰、接口螺纹和阀门组。

5.2 非封闭场所

5. 2.1 存在下列释放源的场所应设置检测点：

a) 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凝液、液化石油气、稳定轻娃、丙皖、丁皖、未稳定凝析油、稳定凝析

油、甲醇。

b) 相对密度大于 1. 0 的可燃气体。

5. 2. 2 可燃气体检测器设置应遵照如下规定 z

a) 当检测器位于释放源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时，检测器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15m。

b) 当检测器位于释放源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时，检测器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Smo

c) 检测器的安装高度应距地面或不透风楼地／底板 0. 3m~ 0. 6m 。

5.3 封闭场所

5. 3.1 存在下列释放糠的场所应设置检测点 2

a) 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凝液、液化石油气、稳定轻短、丙烧、丁皖、未稳定凝析油、稳定凝析

油、甲醇、汽油、榕剂油等。

b) 甲B、乙A类原油。

c) 天然气等可燃气体。

5.3.2 可燃气体检测器设置应遵照如下规定：

a) 检测器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7. Smo 

b) 检测器的安装高度应根据气体的密度而定。当比空气重时，其安装高度应距地面或不透风

楼地／底板 0. 3m~ 0. 6m；当比空气轻时，检测器安装高度应高出释放源 0. Sm~ 2. Om，且

应在无强制通风设备的场所内，最高点气体易于积聚处设置检测器。

c) 对于由怪类混合物组成的天然气等可燃气体，当其混合密度比空气重，但含有超过 50%

（摩尔分数）密度比空气轻的怪类时，应按比空气重和比空气轻两种条件设置检测器。

5.3.3 设在爆炸危险区域 2 区范围内的分析小屋，应设可燃气体检测器。

5. 3. 4 易积聚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的工艺阀井等场所，应设检测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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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储运设施

5. 4.1 液化天然气及甲A、甲B、乙A类液体储罐防火堤／围堪内，应设可燃气体检测器，安装高度应

距地面或不透风楼地／底板 0. 3m~ 0. 6m。如果防火堤内有隔堤且隔堤的高度高于检测器的安装高度

时，隔堤分隔的区域应设检测器。

a) 当检测器位于释放源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时，检测器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15mo

b) 当检测器位于释放源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时，检测器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 Sm。

5. 4. 2 液化天然气及甲A、甲 B、乙A类液体的装卸设施，可燃气体检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小鹤管铁路装卸楼台，在地面上每隔 1 个车位宜设 1 台检测器，且检测器与装卸车口的水平

距离不应大于 15m；大鹤管铁路装卸找台，应至少设 1 台检测器。

b) 汽车装卸站的装卸车鹤位与检测器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15m；当汽车装卸站内设有缓冲罐

时，按 5.2.2 的规定执行。

c) 检测器安装高度应距地面或不透风楼地／底板 0. 3m~ 0. 6m 。

5.4.3 装卸设施的泵或压缩机的可燃气体检测器设置，应符合 5. 2 和 5.3 的规定。

5.4.4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的可燃气体检测器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属封闭场所的灌瓶间，灌装口与检测器的距离宜为 Sm～7. Sm 。

b) 属封闭场所储瓶库，应符合 5.3.2 的规定，敞开式储瓶间四周每 15m～30m 设 1 台；当四

周长小于 15m 时，应设 1 台。

c) 缓冲罐排水口或阀组与检测器的距离宜为 Sm～7. Sm 。

d) 检测器安装高度应距地面 0. 3m~ 0. 6m。

5.4.5 液化天然气及甲A、甲B、乙A类液体装卸码头，距输油臂水平平面 15m 范围内，应设 1 台可

燃气体检测器。

6 检测报警系统

6.1 系统的技术性能

6.1.1 系统的技术性能应符合 GB 12358, GB 15322. 1, GB 15322. 2, GB 15322. 3 和 GB 16808 的

规定。

6. 1. 2 系统的防爆性能应符合 GB 3836. 1, GB 3836. 2, GB 3836. 4, GB 3836. 14 和 GB 3836. 15 的

规定。

6. 1. 3 可燃气体检测范围应为（）～100%LELo

6.1. 4 可燃气体检测误差不应大于 ±5%FS，重复性不应大于士 2%FS。

6.1. 5 防护性能应符合 GB 4208 的规定。

6.2 检测器的选用

6. 2.1 可燃气体检测器的选用，应根据被测气体的理化性质、安装环境及检测器的技术性能等因素

确定。

6.2.2 检测器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怪类可燃气体宜选用催化燃烧型或红外吸收型气体检测器。

b) 当使用场所的空气中含有能使催化燃烧型检测元件中毒的硫、磷、硅、铅、卤素化合物等

介质时，应选用抗毒性催化燃烧型检测器或红外吸收型检测器。

c) 在缺氧或高腐蚀性等场所，宜选用红外气体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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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检测组分单一的可燃气体，宜选用热传导型检测器。

e) 隧道等开路区域宜选用对射式检测器。

6.2.3 检测器防爆类型应符合 GB 50058 的规定，遵照使用场地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以及被检测气

体的性质，选择检测器的防爆类型和级别。

6.2.4 检测器采样方式宜选用扩散式。受安装条件和环境条件的限制，无法使用扩散式的场所，可

采用吸人式或对射式。

6.2.5 检测器的输出应根据工艺要求及系统的组成选择，选用 4mA～20mA 模拟量信号或数字量

信号。

6.3 指示报警设备的选用

6. 3.1 指示报警设备应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z

a) 能为检测器及所连接的其他部件供电。

b) 能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检测器报警信号，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予以保持。声光报警信号应

能手动复位。

c) 具有开关量输出功能。

d) 多点式指示报警设备应具有相对独立、互不影响的报警功能，并能区分和识别报警位号。

e) 在下列情况下，指示报警设备应能发出与可燃气体浓度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光故障报

警信号：

1) 指示报警设备与检测器之间连线断路或短路。

2) 检测器设备故障。

3) 指示报警设备故障。

f) 应具有以下记录功能 z

1) 应能记录位号、报警值和报警时间。

2) 应能显示当前报警点总数。

3) 应能区分首报警点。

6.3.2 根据站场（装置）的规模和特点，指示报警设备可按下列方式设置：

a) 应优先接入安全仪表系统。

b) 可采用专用的指示报警仪表。

c) 可接入基本过程控制系统，但 1/0 卡件应独立设置。

d) 现场报警器宜选用声光报警器。

6. 3. 3 报警设定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z

a) 固定式可燃气体检测器的一级报警设定值应小于或等于 25%LEL，二级报警设定值应小于

或等于 50%LEL。

b) 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一级报警设定值应小于或等于 10%LEL，二级报警设定值应

小于或等于 20%LEL。

6.4 检测报警系统供电

6. 4.1 现场检测器由控制室内报警器或控制系统供电。

6.4.2 站场内独立设置的报警器应采用不间断电源 CUPS）或自带蓄电池供电，后备供电时间应不

低于 30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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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固定式检测器的安装

7.1 安装高度应执行 5. 2. 2 c), 5. 3. 2 b), 5. 4. 1, 5. 4. 2 c）和 5. 4. 4 cl）的规定。

7. 2 安装位置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a) 释放源的相对位置和气体性质、空气流动速度及方向、通风条件。

b) 元强电磁场干扰、无冲击、无振动处。

SY 6503-2016 

c) 便于维护和检修，安装检测器的地点与周边管线或设备之间应留有不小于 0. 5m 的净空和出

人通道。

7.3 安装与接线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58 的规定。

7.4 在室外和室内易受到水冲刷处安装的检测器应设防水罩，检测器连接电缆高于检测器的应采取

防水密封措施。长期暴露在强烈日光下安装的检测器应设遮阳罩。潮热地区安装的检测器应设防虫

罩。风沙较大地区安装的检测器应设防风、防沙罩。

8 检查与维护

8.1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应由专人负责管理。管理人员应接受过专门培训，负责日常检查和维护。

8.2 应对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进行定期检查，作好检查记录，必要时进行维护。

8. 2.1 每周应对报警器自检试验一次，检查指示系统运行状况。

8.2.2 每两周进行一次外观检查， 1项目包括＝

a) 连接部位、可动部件、显示部分和控制旋钮。

b) 故障灯。

c) 检测器防爆密封件和紧罔件。

cl) 检测器部件是否堵塞。

e) 检测器防护罩。

9 维修与检定

9.1 维修和检定工作应由有资质的单位承担。

9. 2 经维修的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应按 8. 2 的规定进行全项检定。

9.3 新安装的可燃气体检测器应经检定合格，检验合格证书有效，方予投入使用。

9. 4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的检定应按 ]JG 693 等规定的项目和步骤进行。

9.5 已投入使用的可燃气体检测器的检定周期不应超过 1 年。

10 报废

10.1 报废条件

10. 1. 1 催化燃烧型检测器寿命一般应不低于 2 年～3 年，电化学型检测器寿命一般应不低于 1. 5 年

～2 年，红外吸收型检测器寿命一般应不低于 5 年。

10.1. 2 产品达到使用寿命时一般应报废。若继续使用，应对所有达到使用寿命的产品每年逐一按标

准检测要求进行检测，并进行系统性能测试，检测结果应合格。

10. 1. 3 产品未达到使用寿命，但经检测不合格的检测器应及时报废更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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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报废处理

10. 2.1 产品的报废处理应遵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51 号）的规

定。产品使用单位应建立并保持产品报废处理程序，作好报废记录。

10. 2. 2 电池的报废应符合 GB/T 26932 的规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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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石油天然气工程常用可燃气体、蒸气特性表

石油天然气工程常用可燃气体、蒸气特性见表 A. 1 。

表 A.1 石油天然气工程常用可燃气体、蒸气特性

爆炸浓度 火灾
引燃温度 沸点 闪点

（体积分数） 危险性
蒸气密度

备注序号 物质名称
（℃）／组别 。C 。C

下限 上限 分类
kg/m3 

1 甲烧 540/Tl 一 161. 5 气体 5.0 15.0 甲 0. 77 液化后为甲A

2 乙烧 515/Tl 一 88. 9 气体 3.0 15.5 甲 1. 34 液化后为甲A

3 丙炕 466/T1 -42. 1 气体 2. 1 9.5 甲 2. 07 液化后为甲A

4 丁炕 405/T2 -o. 5 气体 1. 9 8. 5 甲 2.59 液化后为甲A

5 戊烧 260/T3 36.07 <-40. () 1. 4 7. 8 甲B 3.22 

6 己烧 225/T3 68. 9 - 22. 8 1. 1 7. 5 甲 B 3. 88 

7 庚炕 215/T3 98.3 一 3. 9 1. 1 6. 7 甲B 4. 53 

8 辛烧 220/T3 125.67 13.3 1. () 6.5 甲 B 5. 09 

9 三E烧 205/T3 150. 77 31. () 。 7 5. 6 GA 5. 73 

10 甲基隧 350/T2 一 23. 9 气体 3.4 27 甲 2.07 液化后为甲A

11 乙隧 170/T4 35 -45 1. 9 36 甲B 3.36 

12 乙基甲基因迷 190/T4 10. 6 -37. 2 2. () 10. 1 甲 A 2. 72 

13 二甲隧 240/T3 - 23. 7 气体 3.4 27 甲 2.06 液化后为甲A

14 二丁隧 194/T4 141. 1 25 1. 5 7.6 甲B 5. 82 

15 甲醇 385/T2 63.9 11 6. 7 36 甲B 1. 42 

16 乙醇 422/T2 78. 3 12.8 3.3 19 甲 B 2. 06 

17 丙醇 440/T2 97. 2 25 2. 1 13. 5 甲 B 2. 72 

18 甲睦 430/T2 一 19.4 气体 7. () 73 甲 1. 29 液化后为甲A

19 乙醒 175/T4 21. 1 -37. 8 4.0 60 甲B 1. 94 

20 天然气 484/T1 气体 3.8 13 甲

21 城市煤气 520/T1 <-50 气体 4.0 甲 10.65 

气化后为甲类

22 液化石油气 1. () 1. 5 甲 A 气体，上下限

按国际海协数据

23 轻石脑油 285/T3 36~ 68 ＜一 20.0 1. 2 甲 B 二月. 22 

24 重石脑油 233/T3 65~ 177 一 22～20 0.6 甲B 二月. 61 

25 汽油 280/T3 50~ 150 <-20 1. 1 5. 9 甲B 4. 14 

26 煤油 223/T3 150~ 300 < 45 0.6 乙A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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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爆炸浓度 火灾

序号 物质名称
引燃温度 沸点 闪点

（体积分数） 危险性
蒸气密度

备注
（℃）／组别 。C 。C

下限 上限
kg/m3 

分类

27 原油 <28 甲 B

28 原油 二月8～＜45 乙A

29 原油 二三45～＜60 乙B

30 原油 二三60～《120 丙A

31 原油 >120 丙H

注：“蒸气密度”为标准状态下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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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范围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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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对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中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设计的最基本要求，编制过程中与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进行了协调，体现了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的特点。但因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规范广，包

括的专业多，生产技术在不断发展，管理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本标准未做规定的部分，仍应执行

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

本标准中石油天然气工程包括了陆上和海上油气田工程及石油天然气储运工程。适用于新建工

程，对于已建工程仅适用于扩建和改建部分的设计，若由于扩建和改建使原叮燃气体报警系统不能正

常运行，则应按本标准相应改动。

B.2 术语和定义

3. 1 按 GB 50016 规定 z 甲类气体是指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下限小于 10% 的气体；按

GB 50183 规定：甲A类液体是指 37.8℃时的蒸气压力大于 200kPa 的短类液体，例如液化石油气、液

态丙皖、液态丁皖、天然气凝液、液化天然气等；甲 I\类液体是指除 fj3 飞以外，闪点小于 28℃的可燃

液体；乙A类液体是指闪点大于或等于 28℃至小于 45℃的可燃液体。甲 μ与乙A类液体也可称为易燃

液体。

由于乙A类液体泄漏后挥发为蒸气或呈气态泄漏. i亥类气体在空气中的爆炸下限小于 10% （体积

分数）属于甲类气体，可形成爆炸危险区。但是， i亥气体易于在空气咛tj令凝，所以扩散距离较近，其

危险程度低于甲A、甲B类蔽体。

B.3 一般规定

B. 3. 1 4. 1 指出石油天然气火灾危险性分类是石油天然气工程安全设计的基础。目前陆上油气田工

程、海上油气田工程和管道站场工程设计中，石油天然气火灾危险性分类都遵循 GB 50183 中的规

定。因此，本标准石油天然气火灾危险性分类按 GB 50183 中的规定执行。

B.3.2 4.2 指出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的相关标准规范都有设置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的原则规定，包括

GB 50183, GB 50350, GB 50251 和l GB 50253 等。因此，本标准是对上述设计规范有关设置可燃气

体报警系统要求的补充和完善。

4. 2 中“可能积聚”意指需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a）要有释放源； b）要能积聚。这是是否要求设

置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的基本原则。没有释放源，不要求设置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有释放源但如果不存

在可燃气体积聚的可能性，则不强制要求设置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B.3.3 4.3 的规定体现了石油天然气工程的特点。石油天然气工程站场种类繁多，规模及功能千差

万别，地域条件各异。有些站场规模很小、功能单一，如油气计量站、输油输气管道阀室等，这类站

场若分布在非常边远的野外，如人迹稀少的沙漠地区等，一般无人值守，且站场处在空旷地带，通风

条件良好，可燃气体易于扩散，形成爆炸及危害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发生爆炸等事故，对人身和财产

造成的损失也一般较小。考虑到石油天然气工程的这些特点，同时总结吸收以往设计和生产运行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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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规定此类站场在有数据通信的情况下，宜设固定式检测器；在无数据通信的情况下，可不设固定

式检测器，但为满足定期巡检要求，需为巡检人员配置便携式检测报警器。

B.3.4 4.4 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应用于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的设备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实现

气体检测报警的准确、完整和及时。

a) 气体检测器必须取得经国家指定机构或其授权检验单位的计量器具制作认证、防爆性能认

证，可燃气体检测器还必须取得经国家指定机构或其授权检验单位的消防认证。

b) 爆炸危险区域内安装的气体报警器必须取得经国家指定机构或其授权检验单位的计量器具

制作认证、防爆性能认证和消防认证。

c) 非爆炸危险区域内安装的气体专用的指示报警仪表必须取得经国家指定机构或其授权检验单

位的计量器具制作认证和消防认证。

B.3.5 为避免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的正常工作受生产过程控制系统等其他系统的影响， 4. 5 推荐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独立于生产过程控制系统设置。

当可燃气体报警系统与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合并设计时，应考虑相应的安全措施，保证生产过程控

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仍能保持正常工作状态；在系统停用时应有备用措施，如

加强巡检、巡检人员配备便携式检测报警器等，保障最基本的可燃气体检测。

B. 3. 6 4. 6 a）规定在可燃气体浓度先于有毒气体达到报警限时，可只设置可燃气体检测器，一样可

以起到安全监控的目的。以硫化氢含量为 1000ppm 的天然气为例，设天然气（以纯甲炕计算）的爆

炸下限 C1:EU 为 5% ，可燃气体一级报警值为 1% （取 20%LEL），硫化氢一级报警值为 10ppmo

在出现泄漏后，天然气会在泄漏点附近被空气迅速稀释，当检测器附近检测到 1%天然气时，可近似

认为含 1000ppm 硫化氢的天然气已经被稀释了 100 倍，此时硫化氢浓度近似为 10ppm，即同时达到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一级报警值。因此对于介质中硫化氢浓度低于 1000ppm 的场站，通过设置可燃

气体检测器即可达到安全监控的目的。当然，考虑到天然气和挥发气体成分的复杂性、硫化氢与可燃

气体扩散速度的不同以及硫化氢气体的高毒特性，在实际设计中宜取 1 倍的安全系数，即介质中硫化

氢放度在 10ppm～500ppm （低于 10ppm 可作为无硫化氢站场处理）之间的场站，可仅设置可燃气体

检测器，不设有毒气体检测器。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可燃气体是否比空气轻，这类站场均应在可能泄

漏处设置可燃气体检测器，进行安全监控。

B.3.7 4. 8 规定可燃气体报警器作为预防爆炸等事故发生的预警措施，需要对释放源进行连续地、

不间断地检测、指示、报警，并对报警进行记录或打印，以便随时观察发展趋势和留作档案资料。

B.3.8 4.9 规定的目的在于让值班人员及时获取可燃气体报警信号，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防止爆炸事故发生。

B.3.9 4. 10 当现场仅需要布置少量（不超过 8 个）可燃气体检测器时，在不影响现场报警效果的条

件下，现场检测器可自带报警器；当现场需要布置较多（8 个以上）可燃气体检测器时，可单独设置

独立的全场或区域声光报警器。

B.4 检测点的确定

B. 4. 1 5. 1. 1 为有效发挥可燃气体检测器的作用及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确保装置生产安全和工作人

员的安全，特作本条规定。

B. 4. 2 5. 1. 2 根据 GB 50058-2014 的规定，释放源应按可燃物质的释放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分

为连续级释放源、一级释放惊、二级释放源。

连续级释放源应为连续释放或预计长期释放的释放源。下列情况可划为连续级释放源 z

a) 没有用惰性气体覆盖的固定顶盖贮罐中的可燃液体的表面。

b) 油、水分离器等直接与空间接触的可燃液体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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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经常或长期向空间释放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的蒸气的排气孔和其他孔口。

一级释放源应为在正常运行时，预计可能周期性或偶然释放的释放源。下列情况可划为一级释

放源：

a) 在正常运行时，会释放可燃物质的泵、压缩机和阅门等的密封处。

b) 贮有可燃液体的容器上的排水口处，在正常运行中，当水排掉时，该处可能会向空间释放

可燃物质。

c) 正常运行时，会向空间释放可燃物质的取样点。

d) 正常运行时，会向空间释放可燃物质的地压阅、排气口和其他孔口。

二级释放源应为在正常运行时，预计不可能释放，当出现释放时，仅是偶尔或短期释放的释放

源。下列情况可划为二级释放源：

a) 正常运行时，不能释放可燃物质的泵、压缩机和阅门的密封处。

b) 正常运行时，不能释放可燃物质的法兰、连接件和管道接头。

c) 正常运行时，不能向空间释放可燃物质的安全阀、排气孔和其他孔口处。

d) 正常运行时，不能向空间释放可燃物质的取样点。

本标准中可燃气体检测器所检测的主要对象是属于二级释放源的设备或场所。本条各款的规定就

是属二级释放源的具体实例。

B.4.3 5.2. 1 中石油天然气工程站场与炼化工厂相比，工艺及操作条件要简单得多，释放介质种类

较少且危险程度基本相同，设备及管道的密集程度也远不及炼化工厂，通风条件良好，易于可燃气体

扩散，对于比空气轻的气体，不容易积聚；对于一般原油（甲B 及以下），由于其轻组分含量少，泄

漏后能挥发的量很少，在非封闭场所难于积聚，因此，对于工作介质为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和一般原

油（甲B 及以下）处在非封闭场所的工艺装置是否设置可燃气体检测器不作要求。

5. 2. 1 a）所列的几种介质：天然气凝液、液化石油气、稳定轻娃、丙皖、丁烧、未稳定凝析油、

稳定凝析油、甲醇等，是石油天然气工程中可能出现的，易挥发且挥发后其蒸气密度大于空气密度的

物质。这些物质挥发后由于其蒸气密度较大，不易于扩散，易于积聚而引发爆炸危险。因此，为及时

预测其浓度，规定存在这些物质释放源的非封闭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所列的液化天然气，其气化温度可能很低，达到 150℃。在低温条件下，气化的天然气可能在

空气中形成天然气蒸气云，其密度比空气密度重。 GB/T 20368-2012 中 12. 3 “火气探测”规定，存

在液化天然气释放源的非封闭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系统。

5. 2. 1 b）规定了相对密度大于 1. （）的可燃气体（主要是指某些乙皖及更重的炬类含量较高的油

田伴生气）在非封闭场所应设气体报警系统。主要参考了 GB 3836. 14-2000 中 4.4. 4 的规定“气体

或蒸气的相对密度低于 0. 8 被认为是轻于空气，如果相对密度高于 1. 2，则被认为重于空气。在上述

数值之间的气体或蒸气应酌情考虑”。考虑到属于非封闭场所，通风条件良好，参照 SY/T 6671 • 

2006 中 3.2.28 的规定“比空气重的气体”定义为“相对密度大于 1. 0 的气体”，确定在非封闭场所

相对密度大于 1. 0 的气体释放源应设置检测报警系统。针对油田工程，此类释放源一般存在于油田产

出液未经油气分离处理之前的装置区。

B. 4. 4 5. 2. 2 a) , b) , c）部分采用 GB 50493 2009 中 4. 2. 1 和 6. 1. 1 的规定。

B. 4. 5 5. 3. 1 a）说明参见 B. 4. 3 ，同时考虑了可能存在汽油、榕剂油等。

5. 3. 1 b）所列的“甲B、乙A类原油”，一般含有易挥发性气体，其在封闭场所泄漏后，由于封闭

场所可能存在通风不良状态，其中的挥发性气体可能形成爆炸性气体棍合物，故确定在封闭场所存在

“甲B、乙A类原油”释放源时应设置可燃气体旅度检测报警系统。

5. 3. 1 c）所列天然气，在封闭场所可能存在的通风不良或局部通风不良状态下，其泄漏的可燃

气体可能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故确定在封闭场所存在“天然气等可燃气体”释放源时应设置可燃

气体浓度检测报警系统。煤层气、煤气释放源可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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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6 5.3.2 的 a）和 b）部分采用 GB 50493 2009 中 4. 2. 2' 6. 1. 1 和 6. 1. 2 的规定，但对“楼地

板”进一步明确为不透风的楼地板，因为在不少封闭场所内，工艺装置的框架平台地板设计为栅格板

等透风的结构形式，此种情况下如果设置检测器没有实际意义。

5. 3. 2 b）“比空气重”指气体密度大于 0.97kg／旷（标准状态下，相对密度。. 75）；“比空气轻”

指气体密度小于或等于 0. 97kg/m3 （标准状态下，相对密度。. 75 ）。

GB 3836. 14-2000 中 4. 4.4 规定“气体或蒸气的相对密度低于 0. 8 被认为是轻于空气，如果相

对密度高于 1. 2，则被认为重于空气。在上述数值之间的气体或蒸气应酌情考虑”。基于封闭场所气

流稳定，且空气流动速度较低的情况，本标准确定气体密度大于 0. 97kg/m3 （标准状态下，相对密度

。. 75 ，与国内其他相关规范一致）为比空气重的气体。

对于通风良好的封闭场所，在确保高点气体能及时排出室外的情况下，不需设置检测器。

5. 3. 2 c）是针对石油天然气工程中的短类混合气体而要求的。在石油天然气工程中，如天然气

等可燃气体，是多种怪类气体组成的混合物。这些怪类中，甲：院比空气轻，相对密度为 0. 55 ；其他

短类物质都比空气重（乙烧相对密度为 1. 03）。通过实验证明，由不同；怪类组成的天然气具有分层的

趋势，在封闭场所，上部轻组分含量比底部较多，底部重组分含量比上部多。因此，规定在比空气重

的准合气体中，如果比空气轻的组分摩尔组成超过 50%，则需同时按比空气重和空气轻两种情况设

置检测器。该类气体存在于油田产出液未经油气分离处理之前的各类生产厂房，如油井计量间、原油

进站阀组间、油气混输泵房等。

B.4.7 5.3.3 采用 GB 50493-2009 中 4.4. 2 的规定。

B. 4. 8 5. 4. 1 部分采用 GB 50493 2009 中 4. 3. 1 和 6. 1. 1 的规定。

B.4.9 5.4.2 采用 GB 50493-2009 中 4. 3. 2 的规定。

B. 4. 10 5. 4. 4 采用 GB 50493 2009 中 4. 3.4 的规定。

B.5 检测报警系统

B. 5. 1 6. 1. 4 中的 FS 指仪表满量程，如可燃气体检测器满量程一般是 100%LEL 。

B. 5. 2 6. 1. 5 中的 GB 4208 规定了外壳防护的等级。灰尘和水进入检测器会造成检测通道的堵塞和

电路故障，设计时应根据工程实际规定相应的防尘、防水等级（即 IP 等级）。

B.5.3 6.2.2 中，传统的催化燃烧型检测器由于性能稳定、价格适中，至今仍得到广泛应用；红外

吸收型检测器因其传感器寿命长、检定间隔时间长、抗毒性强、密封性好等优点，近年来在要求较高

的场所应用越来越多。

卤化物（氟、氯、澳、腆）、硫化物、硅皖及含硅化合物、四乙基铅等物质能使元件中毒。毒性

物质含量过高，会使检测器无法工作；含有毒性物质，会降低检测器的使用寿命。

6. 2. 2 e）开路区域即两点之间不存在遮挡物的空间区域，如隧道、压缩机棚、空旷的边界区

域等。

B.5.4 6.2.3 规定检测器的防爆类别、组别必须符合现场爆炸性气体握合物的类别、级别、组别的

要求。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按释放源级别和通风条件确定，分为三个区域，即 0 区、 1 区、 2 区。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按其最大试验安全间隙和最小点燃电流比分级＜ I , II A, II B, II C）；按其
引燃温度分组（Tl , T2 , T3 , T 4, T5 , T6 ）。

选用的检测器的级别和组别不应低于安装环境中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和组别。

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器宜选用本质安全型。

除（）区外，固定式检测器宜选用隔爆型。

B.5.5 6.2.4 指出根据安装现场的环境条件及该点检测对生产和人体的危害程度选用不同的采样方

式。吸人式检测器较之自然扩散式检测器增加了机械吸人装置，有更强的定向、定点采样能力，但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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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面较小，大量使用的应是自然扩散式检测器；对射式探测器既可以定向，也能覆盖大的空间区域。

B. 5. 6 6. 3. 1 c）用于为消防设备或联锁保护系统提供联动信号，以及为操作站提供报警、系统故障

状态信号。

B.5.7 6.3.2 在工程设计中，应根据业主的安全管理要求、站场（装置）的规模、可燃气体检测点

数量和检测报警系统的技术要求，综合考虑确定指示报警设备的设置方式。

当可燃气体检测点数量较少（不大于 30 个）时，指示报警设备可采用专用的指示报警仪表、

PLC 等。

对于大型站场、联合装置、高压或酸性气田、气体处理厂等设置有安全仪表系统（一般采用安全

PLC）的场所，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可优先考虑与安全仪表系统合并设置。由于同属于安全设备，

在取得相关机构认证的前提下，推荐在设计中将专用的指示报警仪表省略，可燃气体检测器信号直接

进安全仪表系统，这样配置有如下优点：

简化环节，提高安全性。安全系统在设计时应遵循中间环节最少的原则，少一个环节就少一

个潜在故障点。

一一安全仪表系统诊断信息更丰富，显示操作更方便。检测器信号直接进安全仪表系统，由系统
对检测器进行常规状态、开路、短路、故障等诊断，并在 HMI （人机接口）上直观显示，

操作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检测器的各种信息，及时判断及处理故障。

一一节省投资。专用的指示报警仪表（可燃气体控制器）与检测器相当，经检测器直接进安全仪

表系统，虽然导致安全仪表系统成本略增，但总体成本会降低。省略了专用的指示报警仪

表，还相应减少了备品备件费用及维护费用。

当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与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合并设计时，应考虑相应的安全措施，保证生产过

程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仍能保持正常工作状态。采用独立设置的 I/O 卡件

就是措施之一，也可以考虑同时采用其他的安全措施，如独立设置的 PLC 控制器和操作站，配备足

够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等。

对于无人值守站场（例如阔室）内设置的可燃气体检测器可不配本地报警器，信号直接接入远程

终端 RTU，上传调控中心。

6. 3. 2 d）报警器声级应高出环境噪音至少 15dB （分贝），室内不低于 75dB，室外不低于 95dB 。

在高噪声区［噪音超过 85dB (A）］以及大型装置区主要出人口，可设置旋光报警灯。

B.5.8 6.3.3 规定的报警设定值是根据国内外多年的使用经验并参照国外标准制定的。

B.6 固定式检测器的安装

7.4 指出由于检测器长期暴露在强烈日光下将引起内部温度超过电子元器件使用温度范围，造成

电子元器件故障，影响检测器的正常工作，在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场所需加装遮阳罩。

B.7 检查与维护

8. 2. 1 每周应通过报警器自带巡检按钮对报警器自检试验一次，检查报警指示系统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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